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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文件

黑国土资发〔2018〕105 号

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《2018 年

全省矿业权招拍挂出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，厅驻友谊国土资源局，厅直属事业单位，

厅机关各处（室），各地勘单位主管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大矿业权市场化配置工作力度，充分发挥市场在

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做好 2018 年全省矿业权招拍挂出让

工作，现将《2018 年全省矿业权招拍挂出让工作实施方案》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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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对照执行。

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

2018 年 8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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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全省矿业权招拍挂出让

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加快推进地质勘查

“三年专项”成果转化，促进我省矿业经济发展，根据国家、省

有关矿业权出让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主要原则

按照系统梳理、科学投放、统筹兼顾、生态优先、依法有序

的原则，公开公平公正做好矿业权市场化配置工作，成熟一批，

推介一批、出让一批。

二、责任主体

2018 年全省矿业权招拍挂工作要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分

工负责，各任务责任主体分工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来源主体。地勘处、财审处（基金办）、各市（地）

政府负责，省地矿局、有色地勘局、煤田地质局、相关地勘单位

配合。

（二）技术审核主体。成立专家组，由李昱岩任组长，马晓

阳及李宝民配合，负责技术审核及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矿权会审主体。矿管处牵头，相关职能处（室）、拟

出让矿权所在地国土部门配合。

（四）底价评估主体。储量处牵头，相关职能处（室）、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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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评估中介机构配合。

（五）推介宣传主体。新闻宣传中心牵头，相关职能处（室）

配合。

（六）交易组织主体。出让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省政府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承担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根据工作内容，矿业权市场化配置工作分六个程序：

（一）项目遴选。拟出让项目原则上从“三年专项”、“勘查

基金”项目勘查成果较好的及经市（地）政府审核申报的项目中

选取。

（二）技术审核。由专家组负责对拟出让项目地质资料进行

审核，合理确定出让范围，勘查阶段等相关技术问题，编制拟出

让项目简介。

（三）矿权会审。由矿管处牵头组织厅内相关处室进行会审

并负责致函生态保护部门征求意见，委托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现

场调查。

（四）底价评估。由储量处负责分类提出出让底价方案，提

请领导小组审定。

（五）例会审查。完成上述工作后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

题会议，研究决定拟出让矿业权计划和项目清单。

（六）委托出让。厅专题会议研究决定拟出让的项目，委托

省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出让。



— 5 —

四、组织机构

为切实加强对 2018 年全省矿业权招拍挂出让工作的组织领

导，省厅成立全省矿业权市场化配置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吴 迪 副厅长

副组长：李昱岩 总工程师

领导小组设协调办公室，主要职责是：贯彻落实领导小组的

决定，负责 2018 年全省矿业权招拍挂出让日常的组织协调工作，

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形成联动机制，及时发现了解和协

调解决矿业权市场化配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
主 任：李昱岩（兼）

副主任：李树峰

成 员：相关处（室）、事业单位负责人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要充分认识做好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各单位、

各部门要密切配合，通力协作，各个环节要紧密衔接，做到人员

落实，任务落实，责任落实。对拟出让的“三年专项”、“勘查基

金项目”，地勘处、储量处、财审处（基金办）督促协助原勘查

单位尽快完成资料汇交，矿管处要按程序注销探矿权。

（二）要分步实施有效推进，力争 9 月 15 日前完成第一批

拟招拍挂出让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；年底前完成第二批拟招拍挂

出让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及出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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